
政府采购常见问题清单

序号 常见问题 表现形式

一、采购前期常见问题

1
未按规执行政府采购预算和

擅自提高采购标准

1.超预算采购、无预算采购等未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

2.超出经费预算标准、资产配置标准和技术、服务标准等。

2 未按规定公开采购意向
3.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达到10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 的项目，未按规定时间（原则上不得晚于采购活动开始前

30日）执行采购意向公开。

3
未依照规定选用采购方式和

组织形式实施采购

4.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项目擅自采用其他方式采购 ，如货物和服务类项目预算总额达到或超过 400万。

5.将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方式规避公开招标 。

6.采购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未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

二、采购需求管理常见问题

4 采购需求具有特定指向性 7.采购需求中的技术、商务要求为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的专有功能、技术、设计、服务等。

5 未执行政府采购政策

8.未执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对于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400万元以下
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如价格扣除、预留份额（超过200万

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40%
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70%）。

6 未按规定分包 9.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未在采购文件中明确分包的具体内容、金额 ( 比例 ) 。

三、采购文件制定常见问题

（一）资格条件

7
设定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
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与合
同履行无关的资格条件

10.设定的供应商资质条件与项目履行无关、或者超过项目所需的资质等级要求。例如：非涉密项目或无敏感信息项目
要求供应商具有从事涉密业务的资格；在采购非系统集成的信息化硬件产品时，要求具有系统集成资质。

8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

排斥潜在供应商

11.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资格要求。

12.业绩情况作为资格条件，要求供应商提供的同类业绩合同，未明确同类业务具体范围。

9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
限制或者排斥潜在
供应商

13.要求供应商购买指定软件，作为参加电子化政府采购活动的条件。

14.资格预审文件、采购文件的发售期限、投标截止时间和采购文件澄清或者修改的通知时间不符合规定 。

15.要求供应商缴纳各种不合理参与采购活动费用以及超过规定比例的保证金 。

（二）评审因素

10
设置与采购实际需求不相适
应或与合同履行无关的条件

16.将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的供应商业绩 、资信、荣誉等作为评分条件。

17.售后服务要求与采购项目无关或超出服务范围的 、售后服务要求明显不合理或指向特定对象、要求特定检测机构

（国家行政机关另有规定的除外）的检测报告等。

18.对供应商、产品资质以及人员职称有要求的，未列明所要求的资质的名称及提交证明文件的形式 ，使用模糊化、无

明确界定的指标作为商务或技术条款。

19.将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的证书作为评审因素 。例如：要求技术人员具有
信息系统管理师资格证书、PMP项目经理证书、售后服务管理师证书等管理类证书。

11 未依法设定评审因素

20.限定相关证书的认证机构。例如：环保产品认证证书限制认证机构为CQC。

21.采购需求客观、明确的采购项目，采购需求中客观但不可量化的指标未作为实质性要求 ，作为了评分项。

22.采用综合评分的，将未在采购需求中列明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商务条件等作为评审因素。例如：将售后服务、
应急预案、培训服务等作为评审因素，但在采购需求中未体现相关需求。

12 未依法设定价格分值
23.招标项目中采用综合评分，货物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权重）低于30%，服务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
比重（权重）低于10%的（执行统一价格标准和采用固定价格采购的项目除外 ）。除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外，政务信息系
统采购货物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比重应当为30%；采购服务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比重应当为10%。

四、采购执行常见问题

（一）招标投标

14 未按规定收取、退还保证金

24.对中小企业收取的履约保证金的数额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 5%。

25.收取履约保证金的，未在采购合同中约定履约保证金退还的方式、时间、条件和不予退还的情形，未明确逾期退还
履约保证金的违约责任。

（二）合同管理

15 未按规定签订合同

26.未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与中标、成交供应商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

27.向成交供应商提出不合理要求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 ，或另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

28.向中标供应商提出不合理要求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 。

16 合同内容不完整、不规范

29.合同文本未包含法定必备条款和采购需求的所有内容 。

30.对于长期运行的项目，未充分考虑成本、收益以及可能出现的重大市场风险，在合同中约定成本补偿、风险分担等

事项。

31.未在采购合同中约定资金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条件。

32.未在合同中约定履约验收方案。

17 未按规定公告政府采购合同 33. 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未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公告政府采购合同。

18 未依法履行合同 34.合同履行中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采购金额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 10%。


